『牙膏標示問題函釋說明』

有關消基會於99年7月間，於大台北地區購買採樣27件牙膏樣品，經調查、測試，99年12月8日發佈結果，化粧品公會、肥皂清潔劑公會（下簡稱兩會）針對下列發佈訊息提出異議：
牙膏標示問題：

A.『商品標示法』並未要求廠商需於商品本身、內外包裝（軟管及外盒）同時均要標示，依據經濟部九八、七、三一經商字第０九八０二一０一七００號函，查商品標示法主要係規範商品之應標示事項及標示方法，應標示事項規定於第9、10條，而標示方法則於第4條規定，即商品標示應於商品本身、內外包裝或說明書標示之。故除特定之商品應依各該標示基準規定標示外，企業經營者自得在保障消費者權益及考量實體商品屬性下，擇一適當位置做標示，尚無強制應於內包裝上標示。
  因此若於牙膏商品之外包裝，已以顯著方式標示使消費者使用時可獲得充分必
要之商品資訊，已充分保障消費者權益，且完全符合商品標示法之要求。
B.至於消基會提出牙膏標示不符合『商品標示法』第十條的規定。

依據商品標示法第十條
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標示其用途、使用與保存
方法及其他應注意事項：　
一、有危險性。
二、與衛生安全有關。
三、具有特殊性質或需特別處理。
雖然經濟部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以經八六商字第八六二○六九二三號函將牙膏列為與衛生安全有關產品，需再依「商品標示法」第十條規定標示，係基
  於該產品用於清潔牙齒時常有誤吞之虞，吞食量過多將對人體產生不適。
  經兩會函知日用牙膏之含氟量依國家標準低於1000ppm，超過1000ppm者，則為

  藥用牙膏；又根據省政府研究文獻報告指出適量之氟離子對人體有益無害，每人每天生理上需攝取3公絲之氟為適宜，而氟離子含量會對人體產生不適之情

  況，須一次吞食2.5g至5.0g時，方會產生；復根據研究每次刷牙平均吞入牙膏量為0.38mg，正常人一天刷牙三次吞入氟離子約為0.00114mg，此份量對人

  體不會造成影響，上開說明已解除誤吞日用牙膏將對人體產生不適之疑慮。

  故經濟部八六、十二、十九商八六０三七五五五號函釋內容同意：一般日用牙膏無需再依「商品標示法」第十條規定標示，且經濟部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經八六商字第八六二○六九二三號函示「牙膏」除依「商品標示法」第九條規定標示外，需再依該法第十條規定標示乙節，即日起停止適用。






